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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審查結果係為「初審」與「複審」之彙總。 
註 2：複審係針對初審「未通過」之項目，依據學校修訂後之改進計

畫書，提交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初審已獲「通過」之項目，

即不再進行複審。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校務項目  
 教學資源 通過 
 國際化程度 通過 
 推廣服務 通過 
 訓輔（學生事務） 通過 
 通識教育 通過 
 行政支援 通過 
專業領域  
人文藝術與運動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社會科學（含教育）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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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項目】 

 
壹、教學資源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配合學校轉型，積極進行相關系所之課程設計與規劃，以彰顯學

校辦學特色；並因應學生未來發展增設多種專業學程，值得肯定。 
2. 教育學系為增強學生日後參加教師甄試之紙筆測驗能力，開設「教

育知能測驗」必修學分，其立意可嘉，唯宜避免「考試領導教學」

之錯誤示範。 
3. 大直校區正進行開發與籌建，建議多方汲取其他大學校院雙校區

之管理經驗，謹慎規劃，俾使大直校區對總體校務發展具有加乘

效果。 
4. 已改制為教育大學，增加學生選課彈性，宜訂定較具體之措施，

輔導全體教師按時繳交教學大綱，並置於教務處相關網頁，供學

生選課參考。 

 

貳、國際化程度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已補充較具體方案與時程，惟宜多開設國際化課程方面，請考慮

多國語言與跨文化比較相關課程，而非只開設本國語文與藝術相

關課程，並請規劃具體時程。 
2. 建置學校英文網頁不宜完全委外設計，宜鼓勵各學院系所師生共

同參與，藉以提昇英文學習興趣和能力。 
 
參、推廣服務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各類推廣教育課程和學術服務工作尚稱妥適，唯服務對象多數限

於市政府各局處和中小學校；宜請參照建議事項 2「宜強化對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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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及企業機構之學術服務」之原則擴大辦理推廣服務。 
 
 
肆、訓輔（學生事務）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針對建議事項 2「宜設法增加生輔組、課輔組、社團辦公室及團體

諮商室之空間」宜明列調整後可用空間之增長數據。 
2. 針對建議事項 6「宜增加專任的專業輔導人力，並加強高危險群學

生的篩檢與介入工作」建請依原建議事項爭取增聘專任專業諮商

師，並列出預期之完成期程。 
3. 針對如何讓學生認同學校之教育理念與辦學特色，宜再思考具體

可行之策略與行動方案。 
4. 測驗結果之運用與傳送，請注意保密；以及在必要時可因不傷害

原則而打破保密原則的相關倫理議題。 
 
伍、通識教育　 　 　       

複審審查意見：                          複審結果：通過 

1. 所擬各項改進方案具體明確，請依據改進方案落實推動。 
 

陸、行政支援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在未完成與市立體育學院之整併前，宜逐年擴大雙邊合作項目與

合作規模。 
2. 針對建議事項 6「宜早日實施校務發展基金制度」學校已多方努力

爭取，並獲市府原則支持，唯仍須持續積極爭取，俾能早日實施，

以擴大校務自主發展空間，並增強學校競爭力。 
3. 行政系統電腦化措施，宜考慮建置 e 化的學生網站入口、導生互動

系統，期使導師、學生可利用 e 化入口查詢個人所有學務與教務相

關資料，亦可申請與諮詢各項行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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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領域】 

 
壹、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 

一、師資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對建議事項均能明確回應，亦均可行。唯針對 96 學年度音樂系課

程已明確朝综合大學之功能規劃一點，對综合大學中之音樂系似

有些許誤解。综合大學中之音樂系較重人文與技能之平衡發展，

而回應中之課程卻反而朝向分類更細之「專業訓練」發展，且有

日後朝向「音樂學院」發展之趨勢，宜再酌予深思。 
2.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與外校（機構）建立學術合作協議作業辦法」

為教師參加國際性學術單位之具體可行之道，值得肯定。 

二、教學　 　 　 　 　 　 　     初審結果：通過 

三、研究　 　 　 　 　 　 　　   初審結果：通過 
 

貳、 社會科學（含教育）類組 

一、師資                    　   初審結果：通過 

二、教學　 　 　 　 　 　 　 　  初審結果：通過 

三、研究                          

初審審查意見：                            初審結果：通過 

1. 針對建請鼓勵教師投稿國際期刊，學校擬以協助各出版刊物中較

優良之稿件，修改後轉向國外期刊投稿之方案宜再斟酌改善，因

已出版之稿件，如修改後轉向國外期刊投稿，恐侵害到出版者的

出版權。 


